
附件 1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8年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規定 

壹、依據：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替代役體育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

選相關作業，期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等原則，建立役男甄選制度，特依據

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實施計畫第

參點規定研訂本規定。 

貳、目的： 

配合國家體育運動發展政策，遴選帆船役男國家代表隊儲備選手，賡續培訓、

參賽，提升國家帆船競技運動實力，以期爭取國際參賽優異成績，為國爭光。 

参、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肆、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伍、報名資格：凡民國 82年次以前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役男及民國 83年次以

後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役男，且符合下列之ㄧ資格者： 

一、 參加最近一屆奧運、亞運、世大運、世界錦標賽、世界青年錦標賽及亞      

洲盃(亞錦賽資格賽)者。 

二、 獲得最近一屆 107年全國運動賽會前 3名者或 107年臺灣盃前 3名者。 

陸、報名須知：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月 22日（星期五）止，逾期不予受理。 

二、 報名方式：申請者一律至本會現場報名。 

三、 報名手續： 

（一） 繳交已黏貼最近 3個月內 2吋脫帽照片之申請表正表（附件 1）及副

表（附件 2），未貼照片者不予受理。 

（二） 以參加國際賽事申請者，應檢具組訓單位核發當選證書正本及主辦

國核發參賽證明正本及影本。 

（三） 以參加全國性賽會或本會主辦之國內賽事賽會申請者，應檢具主辦

單位或本會核發成績證明正本及影本。 

四、資格審查： 



（一） 國民身分證正本或具有照片得以證明身分之證件正本。 

（二） 以參加國際賽事申請者，審查組訓單位核發當選證書正本及主辦國核

發參賽證明正本。 

（三） 以參加全國性賽會或本會主辦之國內賽事賽會申請者，審查主辦單位

核發成績證明正本。 

（四） 本會審查申請者身分證明及參賽相關資料正本無誤後，正本退還，影

本留存。 

五、核發參加甄選通知書： 

（一） 申請資料繳驗後，確認完成申請手續者，由本會加蓋會戳後，當場核

發甄選通知書（附件 3）。 

（二） 甄選通知書核發後遺失者，須儘速至本會補辦。 

  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一）曾拒絕接受國家代表隊徵召者。 

    （二）曾受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本會、中華民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

（以下簡稱高中體總）等單位判處禁賽確定，且禁賽處分至申請截止

日仍未解除者。 

柒、 甄選須知 

一、 日期：108年 03月 23日(星期六) 

二、 地點：宜蘭縣豆腐岬海域 

一、 申請者於甄選當日應攜帶身分證件及甄選通知書，於甄選地點辦理報到手

續，經本會審查無誤後，始得參加甄選。 



捌、甄選流程： 

時  間 甄選項目 說明 

09：00至 09：30 報到 參加甄選之選手報到 

09：30至 09：45 說明甄選流程及項目 
向參加甄選之選手說明甄選相關流程及

項目 

09：45至 10：15 熱身運動 選手實施熱身準備運動 

10：15至 11：00 體能檢測 實施體能檢測 

11：00至 11：10 休息 選手休息 

11：10至 12：00 技術檢測 實施技術檢測 

12：00至 12：10 提醒登錄事宜 
業務承辦人員向參加甄選之選手提醒至

內政部役政署系統登錄事宜 

12：10 甄選結束 賦歸 

玖、甄選項目及計分標準： 

甄選項目 項目 配分比 說明 

專項技術測驗

（40）﹪ 

帆船航行技能 40 該項目需達 80分以上為標準 

帆船規則 40 該項目需達 85分以上為標準 

運動禁藥 20 該項目需達 80分以上為標準 

基本體能 

（30）﹪ 

跑步 1,600 公尺 40 該項目需在 7分 30秒內完成 

游泳 50 公尺 

仰漂 60 秒 
30 

以不著地持續完成 50 公尺 

不可使用任意浮具 

仰臥起坐 60秒 30 時間內需達 50下 

書面審查 

（30）﹪ 

自傳 20 簡歷 

相關賽事得獎證明 50 
檢具國內外正式賽會運動比賽經證明影

本 

訓練計畫 30 相關培訓計畫 

※ 各該甄選項目內之主觀評比分數，不得多於各該甄選項目總分之 20%。 

※ 書面審查部分請協會自訂，惟須以配合本表格方式。 

※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拾、錄取方式： 

一、 錄取員額:2名。 

二、 最低錄取標準為 60分。 



三、 錄取名單訂於 108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公告於教育部體育署官方網站

（http://www.sa.gov.tw）。 

拾壹、登錄作業： 

  取得教育部體育署核發 108年儲備選手證明書之選手： 

  一、應於 108 年役男申請服替代役作業期間，先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www.nca.gov.tw）「一般替代役役男申請服指定役別機關作業資訊

系統」登錄個人基本資料及選服役別（公共行政役/體育儲備選手類）、機

關（教育部體育署），役別、機關一經選定送出系統後即不得再更改。 

  二、登錄個人基本資料後，將本證明書、身分證明文件及相關專長證明文件影

本於截止申請日（108 年 4 月 30 日）前以掛號郵寄內政部役政署（54071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路 21 號）始完成申請手續（以郵戳為憑，逾

期不受理）；其甄選順序依 108年替代役儲備選手類公告辦理。 

  三、前開二項申請手續，須於 108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起至 4 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完成，逾期不予受理。 

拾貳、本規定經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 3月 14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080007414

號函備查在案，修正時亦同。 

http://www.nca.gov.tw/
http://www.nca.gov.tw/


附件 2 

108年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運動種類、資格、員額 

（欄內資格標準部分，請參照貴會 108 年提報內容於甄選規定內訂定 108年資格標準） 

項
次 

運動 
種類 

資格標準 

核定員額 

82年
次以
前 

83年
次以
後 

1 游泳 

 

0 1 

2 桌球 

 

0 2 

3 田徑 

 

1 0 

4 羽球 

 

0 1 

 5 手球 

 

0 1 

6 保齡球 

 

1 0 

 7 

其他 

拳擊 
 

0 1 

8 滑冰 
 

0 1 

9 其他 

 

16 28 



附件 3（甄選規定附件 1）※函送本署審核。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8年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報名表（正表） 

姓    名 收件日 
申請 

編號 
申請運動種類（專長項目或位置） 

最近三個月內

二吋脫帽照片

黏貼處  年  月   日   

役

男

基

本

資

料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體    位 
最高學歷科 

系所畢（肄）業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1）住家： （2）行動電話： 

申請 

資格 

（擇

一） 

年份 國際賽會名稱 比賽地點 比賽成績 國內賽會名稱 比賽地點 比賽成績 

       

證

明

文

件 

具 國 家 代 表 隊 甄 選 資 格 具 國 內 賽 會 甄 選 資 格 

參加○○年○○賽會組訓單位當選證

書及主辦國參賽證明影本乙份 

參加○○年○○賽會成績證明影本乙份 

參加○○年○○賽會出場證明影本乙份 

    本人為賡續培訓及參賽以提升競技實力，謹依規定申請參加役男國家代表隊儲備選手甄選，

並願意配合政策需要，依施訓單位規定接受培訓及參賽。 

此致 

中華民國                 協會 

                                                        申請人：               蓋章 

※ 

申

請

人

資

格

查

核 

理事長  秘書長 

 

 承 辦 人  查核情形： 

□符合規定，得參加檢測。 

□未符規定，不予受理。 

原因： 

□曾拒絕接受國家代表隊徵

召。 

□報名截止日前，申請者尚

處於禁賽處分期間。 

□資格不符。 

 



附件 4（甄選規定附件 2）※協會留存。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8年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報名表（副表） 

姓    名 收件日 
申請 

編號 
申請運動種類（專長項目或位置） 

最近三個月內

二吋脫帽照片

黏貼處  年  月   日   

役

男

基

本

資

料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體    位 
最高學歷科 

系所畢（肄）業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1）住家： （2）行動電話： 

申請 

資格 

（擇

一） 

年份 國際賽會名稱 比賽地點 比賽成績 國內賽會名稱 比賽地點 比賽成績 

       

證

明

文

件 

具 國 家 代 表 隊 甄 選 資 格 具 國 內 賽 會 甄 選 資 格 

參加○○年○○賽會組訓單位當選證

書及主辦國參賽證明影本乙份 

參加○○年○○賽會成績證明影本乙份 

參加○○年○○賽會出場證明影本乙份 

    本人為賡續培訓及參賽以提升競技實力，謹依規定申請參加役男國家代表隊儲備選手甄選，

並願意配合政策需要，依施訓單位規定接受培訓及參賽。 

此致 

中華民國                 協會 

                                                        申請人：               蓋章 

※ 

申

請

人

資

格

查

核 

理事長  秘書長 

 

 承 辦 人  查核情形： 

□符合規定，得參加檢測。 

□未符規定，不予受理。 

原因： 

□曾拒絕接受國家代表隊徵

召。 

□報名截止日前，申請者尚

處於禁賽處分期間。 

□資格不符。 



附件 5（甄選規定附件 3）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8 年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通知書  

姓名 
申請 

編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申請專長運動 

項目或位置 
最近三個月內二

吋脫帽照片黏貼

處 

   年  月   日  

甄選時間  年  月   日 甄選地點  

協（總）會業務承辦人姓名及電話 協          會          會          戳 

聯絡人：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 為確保役男選手權益及簡化行政作業，申請選手請於甄選前電詢協（總）

會是否辦理甄選。 

二、 請攜帶身分證及本通知書，於甄選當日辦理報到，參加甄選，未攜帶身分

證及本通知書者不得參加甄選。 



附件 6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8年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報到名冊 

編號 姓名 

攜帶文件 

編號 姓名 

攜帶文件 

身分證 甄選通知書 身分證 甄選通知書 

        

        

        

        

        

        

        

        

        

        

        

        

        

        

        

        

        

        

        

        

        

        

※攜帶身分證及甄選通知書者，請於欄內打勾，未攜帶者不得參加甄選。 



附件 7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8年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成績表 

 

姓名：         編號：    甄選時間：   年   月  日    甄選地點： 

甄選項目 項目 配分比 測驗成績 得分 備註 

基
本
體
能
測
驗
（ 

）﹪
 

     

     

     

     

     

小 計      

專
項
技
術
測
驗
（ 

）﹪
 

     

     

     

     

     

小 計      

書
面
審
查
（ 

）﹪
 

參加國內外運動賽 

會成績證明文件 

參加國內外運 

動賽會成績 

  

檢附□  未檢附□ 

 

 

總 分   

申請人簽章：                           協（總）會甄選人員簽章：  



附件 8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8年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成績名冊 

姓名 申請編號 成績總分 排名 備註 

     

     

     

     

     

     

     

     

     

     

     

     

     

     

     

     

     

     

     

附註： 

  一、請依成績高低排序（含備取）列出。 

  二、未錄取之選手不列排名，依申請編號排序列出。 



附件 9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8年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儲備選手類）役男儲備選手證明書簽收表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附註：請選手詳閱儲備選手證明書內容，以瞭解申請程序與權益。 

 


